
太原科技大学同洲电子科技创新基金 

项目管理实施细则   
 

太原科技大学同洲电子科技创新基金由深圳市同洲电子有限股份公司

在我校设立，用于支持在校大学生从事科技创新项目，鼓励大学生刻苦钻

研、勇于创新，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促进优秀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创新成果

的涌现。为科学规划管理基金，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实施细则。 

一、组织机构 

成立太原科技大学同洲电子科技创新基金委员会 

名誉会长：杨波 郭勇义 袁明 张飞 柴跃生  

下设办公室（设在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主任:    孙志毅 

副主任： 董增寿 

学术委员会主任：吴聚华 

成员： 李俊林 张井冈 钱天伟 闫献国 李保英 吴素萍 

委员会下设信息组、机械材料组、其它学科组等三个评审组，各学科

组专家根据实际情况由基金管理委员会推荐组成。 

二、申报项目必须具备条件 

1. 申报者必须为太原科技大学全日制在校的本专科学生、研究生； 

2．申报者需品学兼优,具有创新精神； 

3．研究课题及项目新颖，具有创新性； 

4．申报者具有一定的研究时间、实验室条件和其它研究条件；  

5．有一位具备副高级职称以上的指导教师的推荐并指导开展研究。 

三、申报项目范围 

1．申报项目范围包括：重点支持信息、机械、材料等学科，覆

盖学校其它学科领域。 

2．实用性较强的发明及制作； 

3.毕业设计、课程设计（论文）、学位论文、已经被其他机构资 

助的课题或在各类竞赛上获奖的项目不在申报范围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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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不接受教师和其他机构组织及人员的申报； 

5. 项目申报者在同期内原则上只能获得一项资助。 

四、项目申报及执行程序 

1．申报者认真填写《太原科技大学同洲电子科技创新基金项目申 

请书》（一式 4 份、指导老师、申请者各保存 1 份，办公室 2 份），指导

老师签署意见。 

2．各学科评审组对申报项目进行初审并提出初审意见。 

3．基金委员会办公室对各学科组初审意见进行全面审核后，决 

定资助项目的名称和资助等级，并下达基金项目批准通知书。 

4．项目负责人按批准通知中的修改意见对原研究方案进行修改， 

按规定时间报送办公室审核。逾期不报，又不在规定期限内说明理由的项

目，按自动放弃处理。审核通过后，签定《太原科技大学学生科技创新基

金项目责任书》，作为拨款和检查的依据。 

5．研究计划执行过程中，项目负责人须填写《太原科技大学同洲 

电子科技创新基金项目中期考核报告》。在规定时间内报送项目办公室。

《考核报告》“合格”的项目，将拨发下一阶段的经费；《考核报告》“不

合格”的项目，将由项目办公室根据情况，提出缓拨或停拨下一阶段经费

的意见。 

五、项目等级划分 

根据项目的科技含量、项目大小、难易程度及影响等，将项目的 

资助金额划分为三个等级，其中： 

一级项目：资助金额为人民币 20000.00 元； 

二级项目：资助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0 元； 

三级项目：资助金额为人民币 5000.00 元； 

如有重大项目，可由项目负责人向项目管理委员会申请重大项目特殊

补贴。 

六、项目经费使用与管理  

1．立项后，项目负责人与项目管理委员会签定《太原科技大学大 

学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责任书》，项目办公室按照太原科技大学报帐程序划

拨给项目负责人该项目资金总额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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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项目中期考核合格后再划拨 1/2 资金到该项目； 

3．项目实行限额资助，经费的使用按照《太原科技大学学生科技 

创新基金项目申请书》中的经费预算进行支出； 

4. 由于承担项目人员不认真、不努力或其它不可原谅的原因导致 

项目失败的，全额追回项目经费； 

5．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主动终止项目的，根据具体情况收回全部 

或部分项目经费。 

七、项目结题要求： 

研究工作结束后，项目执行者要认真撰写研究工作报告和技术 

报告，科研成果或有关论文后，方可申请验收，由项目评审专家委员

会验收合格后结题。 

八、项目申报时间与研究期限 

申报时间以办公室通知为准，原则上受资助项目应在二年内完成。 

毕业班学生应保证在毕业论文答辩前完成项目并结题。 

九、本实施细则由太原科技大学同洲电子科技创新委员会负责解释。 

 

 

二○一三年三月十八日 
 

 

附件：太原科技大学同洲电子科技创新基金项目申请书 
 


